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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视野下的奥运会”研讨会会议简报 

（第一期） 

2007年5月19日，“法律视野下的奥运会”研讨会在泉城济南如期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的六十多名专家学者，以本次研讨会为平台，以奥运会知识产权保护、奥运会仲裁、

运动员权利保护等相关问题为主题，进行深入的学习和交流。 

    会议在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林明教授的主持下开幕。首先山东大学法学院常务

副院长肖金明教授作了大会致辞，介绍了山东大学法学教育的历史并对体育法的发展

充满期待。随后山东省法学会陈泽沅秘书长作大会致辞，充分肯定了从法律视角研究

奥运会对2008北京奥运以及体育法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最后，国家体育总局张剑司长

作大会致辞，张剑司长认为体育与法有着天然的联系，体育法有着辉煌的发展前景，

希望本次会议能够推动体育事业和体育法的发展并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开幕式结束，大会进入论文发言阶段，整个研讨会共分为四个单元，上午的会议

分为奥运会争议解决机制和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与商业化两个单元。 

第一单元 奥运会争议解决机制 

第一单元由肖金明教授主持。 

天津体育学院于善旭教授发言认为，奥林匹克的法制模式有自己的特点，以《奥

林匹克宪章》为核心，法制多元化，普遍的合同关系，专业的法律操作；奥林匹克对

我国有深刻影响，奥运会的纠纷解决高度自治，主要表现在法制仲裁，需要奥运相关

法制环境的完善和协调，形成对我国社会和体育法制的全面推动。总之，认识奥运会

相关法律属性和奥运会运行法制模式对我国的社会和体育在法制层面的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 

武汉大学教授宋连斌教授发言认为，“刑法第六修正案”第20条规定的罪名是枉

法裁决罪容易导致误解。该罪名的适用范围及其含义都存在严重分歧，有关规定的可

操作性差。“枉法”一词不应该作为法律用语在法律条文中出现。枉法裁决罪是立法

过剩的产物，其规定必将成为一纸空文。枉法裁决罪的设立，归根到底是仲裁观的问

题，是对仲裁不信任的表现，抹杀了仲裁的特性，忽视了对仲裁员的保障，对国际仲

裁的损害尤大，应予取消。错误的判裁如果产生社会危害性，刑法及其他的规定已经

足以调整。 

    山东大学黄世席博士的发言首先讲述了奥运会仲裁的历史发展，CAS的设立与运

行，国际体育仲裁院特别（临时）仲裁机构的设立和运行，随后就北京奥运会仲裁与

我国体育仲裁立法缺失二者是否矛盾，我国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能否归入北京奥运会仲

裁的管辖范围，北京奥运会仲裁裁决的撤销、承认与执行能否到我国法院提出申请，

北京奥运会后在北京设立国际体育仲裁院常设仲裁机构及其管辖问题有无可行性四个

问题展开分析。 

    漳州师范学院许添元讲师发言认为，《奥林匹克宪章》和《主办城市合同》都不



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不能为北京CAS临时仲裁提供法律支持。北京CAS临时仲裁与我

国现行法律存在下列冲突：CAS临时仲裁机构的强制管辖权与我国的司法主权相冲突；

CAS临时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无法获得法律的承认；CAS临时仲裁机构无权采取保全措

施和临时措施等强制手段。为了履行申奥的承诺维护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解决上

述冲突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行使立法权，制定《关于授权国际体育仲裁院对第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纠纷实施管辖及有权采取临时措施的决定》，授予北京CAS临时仲裁

机构相应的权力。 

    苏州大学陈华容认发言认为，北京奥运会对我国国际法领域有一些影响，重点分

析了国际奥委会的性质对我国国际组织概念认识的突破，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管辖权对

我国管辖权理论和国家豁免立场的影响，以及奥运会纠纷解决机制对我国权利救济机

制的借鉴等问题。涉及国际法人格、强制仲裁、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和国家豁免等理论

问题。 

发言结束，外交学院卢松教授对余教授、宋教授和陈华容的文章作了点评，认为

余教授对奥林匹克的性质分析的相当精辟，奥运会与各国政府及其法制存在密切的联

系；认为宋教授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对仲裁行政性和民间性的争论，仲裁的行政化是危

险的，应该注意保护仲裁员的权利，保护仲裁员的民事豁免权；认为陈华容的论题相

当大胆有开创性，中国现行法制不允许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是不利于中国仲裁的

发展的，另外，豁免的放弃只能由中央政府决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

员赵健就黄博士和许博士的文章展开点评，认为奥运会仲裁与中国现行制度确实存在

冲突，不容回避，在中国现行的仲裁法体系下，奥运会自治自足的体系必然会受到影

响，奥运会很快就要举行，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需要采取灵活的态度。 

点评完毕，大会在经过积极热烈的提问和自由讨论后，进入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 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与商业化问题 

本单元由于善旭教授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裴洋博士发言认为，在奥林匹克标志的司法保护方面，有关国家的

经验表明，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的专属权利并非是绝对的，其非商业性使用不一定构

成侵权，而在商业性使用种其地位与商标相似，各国司法机关对待奥林匹克标志的态

度仍然处在摸索阶段。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为核心的全

方位多层次的奥林匹克立法保护体系，但该条例存在几点缺陷，需要在借鉴国外先进

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而且全国人大立法应该尽快立法。我国有关司法审判实

践还很缺乏。 

北京体育大学马法超博士生就奥林匹克标志法律保护相关问题作了发言，首先对

“标志”与“标识”的关系作了一些解释，接着谈到我国奥林匹克立法保护的背景，

又谈到了奥林匹克标志的权利主体，指出现有法规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最后提出保护

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对策。 

潍坊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朱文英就奥运会TV转播权法律问题作了发言，发言从奥运

会转播权的历史演进入手，探讨了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权利持有人、IOC对权利人的保

护特别是限制及对非权利持有人的限制和禁止，最后对网络这种新的媒体形式及IOC拒

绝接受的原因作了探究。 

山东大学田雨老师的发言认为，真正对官方赞助商的投资保护和奥林匹克知识产

权构成挑战的将是埋伏式营销。从不同国家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立法和最近奥运会的反

埋伏式营销措施两个层面进行了系统考察，力求科学的提出反埋伏式营销的有效措

施，并为《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法规的修改提出建议。 

青岛大学法学院袁有信副教授的发言认为，将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保护落实仍然

是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不仅要充分利用行政和司法两个途径对奥林匹克知识产

权进行保护，而且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树立保护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

法律意识。最根本的还是要构筑法律的盾牌对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添加评论：  

 

留言人：  验证码：    

在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结束后，湘潭大学郭树理老师和南京师范大学汤卫东老师

对各位老师的发言作了入木三分的精彩点评。郭树理老师认为裴洋博士将商标化权来

定义奥林匹克标志权利的性质很有创意；马法超博士对“标志”与“标识”的区别和

解释独辟蹊径，很有意义；建议朱文英老师在普通公众收看体育节目的权利与电视转

播权的矛盾解决问题上做一些探讨。南京师范大学汤卫东老师认为奥林匹克标志确实

是奥运会的精华，奥运会标志形式多样化，保护层次多样化，侵权的复杂化是奥林匹

克标志的三个重要问题，田老师和袁老师的发言对于这些问题都作了精辟的分析，对

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点评结束后，大会进入自由提问和讨论阶段，各位专家学者踊跃抒发己见，探讨

共同关心的问题，讨论在有好的氛围中结束。 

上午的会议到此圆满结束，下午的会议将就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的问题展开讨

论。 

（刘起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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